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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认监委关于认证规则备案的公告 

国家认监委公告 2015年第 18号 

 

为激发认证行业创新活力，促进认证市场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和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现将认证规则备案有关工作要求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备案范围  

认证规则是规定产品、服务和管理体系等认证程序要求类文

件。国家认监委尚未制定发布，由取得相应认证领域从业批准的

认证机构自行制定或实施的认证规则适用于本公告范围。主要包

括但不限于《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自愿性认证业务分类目录及主

要审批条件的公告》（2014年第 38 号）附件《认证业务分类目

录》中“认证项目”的认证规则。 

认证机构应按照本公告的要求提交认证规则备案。  

二、备案原则 

认证机构应当对备案材料的科学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适用

性等负责，并做出公开承诺。申请备案的认证规则应当符合以下

条件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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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；  

2.不得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；  

3.不得与现行国家或地方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相抵触； 

4.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；  

5.符合国家民族、宗教政策和民族习惯；  

6.不得与国家认监委制定发布的认证基本规范、认证规则要

求相抵触； 

7.不得与现行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抵触；  

8.不得违反知识产权相关规定。  

三、备案内容  

1.认证类别  

2.认证领域  

3.认证项目分类代码  

4.认证规则的名称、编号、发布单位及发布/更新时间 

5.认证依据用标准或技术规范的名称、编号、发布单位及发

布/更新时间  

6.认证标志 

四、备案程序  

1.提交备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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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机构应当在认证规则发布后 30 日内，通过“认证认可业

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（http://report.cnca.cn）”，使用“认

证规则备案”功能模块提交认证规则备案。  

2.备案认证规则修订  

已备案的认证规则如有修订，应当在修订发布后 30日内重新

提交备案。备案内容和要求同上。 

3.备案注销  

已备案的认证规则废止的，应当在废止后的 5 日内通过“认

证认可业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”，使用“认证规则备案”功能模

块提交注销备案。  

五、备案监管  

1.国家认监委在国家认监委网站（www.cnca.gov.cn）统一公

布认证机构认证规则备案的相关信息，以供社会公众查询和监

督。认证机构应按照《认证认可条例》第 21 条和《认证机构管

理办法》第 19条的规定，公开认证规则等信息。  

2.认证机构应当依据认证规则开展认证活动，按照《认证机

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将相关认证信息报送国家认监委。  

3.认证机构应定期对认证规则的科学性、合规性、适用性等

进行评估，并及时修订更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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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.国家认监委接受社会公众对认证规则的投诉、举报，经查

证属实，确有违反本公告有关备案条件、要求或者虚假承诺的，

国家认监委将撤销相关认证规则备案并向社会公布，相关认证机

构应当撤销已颁发的认证证书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 

5.对于属于备案范围的认证规则不按照本公告规定进行备案

而开展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，国家认监委将依据《认证机构管理

办法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.各认证机构现已实施但未提交备案的认证规则，应当于

2015 年 8 月底前将属于备案范围的认证规则按照本公告要求提

交备案。 

2.已按照《国家认监委关于明确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备

案工作要求的通知》（认办证函〔2013〕36 号）提交备案的自

愿性产品认证规则无需重新提交备案。 

3.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《关于认证机构开展备案认证业务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认可〔2011〕67 号）、《国家认监委关

于明确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备案工作要求的通知》（认办证

函〔2013〕36 号）、《认证技术规范管理办法》（国家认监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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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2006年第 3号）和《认证技术规范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国

认科〔2007〕8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已按照《认证技术规范管理办法》（国家认监委公告 2006年

第 3 号）和《认证技术规范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国认科〔2007〕

81 号）提交备案的认证技术规范，无需重新提交备案；本公告

发布前提交备案但未完成备案的认证技术规范，遵照本公告执

行。 

 

附件：国家认监委认证规则备案表 

 

国家认监委 

2015 年 7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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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国家认监委认证规则备案表 

机构名称：  

 

声明：1.我们承诺提交的上述认证规则备案信息符合备案原

则，资料内容真实准确。若本备案资料及信息有任何虚假，愿承

担相应后果。 

2. 我们承诺客观、真实、完整地保存本机构自行制定

的认证依据用技术规范编制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和报告，确保可追

溯。 

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/盖章：       日期： 

联系人及电话： 
 


